
行政复议决定书

六政复决〔2025〕24 号

申请人：汪 X，男，汉族，19XX 年 X 月生，住黄山市 XX 区

XX 小区 XX 幢 XX 室。

被申请人：六安市 XX 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六安市 XX 区 XX

路 XX 号。

法定代表人：李 XX，区长。

第三人：六安市 XX 区 XX 茶庄，住所地：六安市 XX 路 XX 市

场。

经营者：潘 XX。

申请人汪 X（下称申请人）认为六安市 XX 区人民政府（下称

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向六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受理后，依法追加第三人

六安市 XX 区 XX 茶庄（下称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被申请人、

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依据和其

他有关材料。经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第三人存在商标侵权、无食品生产卫生许可、冒

用借用生产资质，侵权地理标志、异地经营等违法行为。主要事

实和理由是：

第三人的商品标签标注不完整、不规范，其二次分装属于再

生产行为。食品再生产不得延用原来黄山的生产资质，且生产资

质不得借用或租用。异地分装再生产食品不可以继续延用地理标

志商标，黄山 XX 是地理保护产品，第三人没有品牌授权仍然延

用地理标志产品商标属于侵权。散装食品销售应当使用茗茶类品

名或食用农产品，执行标准应用茗茶执行标准，生产企业也应用

自己名下的资质。

被申请人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无处理申请人反映问题的法定职责，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

1.被申请人不是本案适格复议被申请人。2024 年 11 月 8 日，

申请人通过“12345 热线”对第三人进行投诉，反映第三人销售

茶叶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存在

无分装资质影响食品安全、商标侵权冒用、虚假宣传行为。申请

人所反映的问题属于市场监管部门予以管理，依法应由职能部门

予以处理，被申请人并无处理上述问题的法定职责。

2.“12345 热线”的反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12345

热线”是为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沟通交流渠道，由政府设立的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是统一受理群众诉求并协调、督促办

理的一项便民服务，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针对



特定申请事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

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指出，“12345 热线”负

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

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

“12345 热线”平台对群众投诉问题的反馈事项对申请人的权利

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作出的特定行

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3.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

2024 年 11 月 12 日上午，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第三

人经营场所现场检查，第三人销售散装食品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现场未能提供“黄山XX”地理标志产品授权，执法人员现场责令

第三人停止销售散装食品和“黄山XX”茶叶。第三人在执法人员

责令改正后，停止了销售散装食品和“黄山XX”茶叶，办理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鉴于第三人主观过错较小，及时中止违法行为，

未造成危害后果并能及时改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XX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11 月 14 日经审批决定不予立案，11 月 20 日，“12345 热

线”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的理由和决定。

第三人答辩称：第三人采用了绿茶标准，绿茶包括XX、XX绿

茶、六安XX等，不能因为绿茶有这些区分就否定其绿茶的属性。

第三人没有再生产黄山XX，申请人截图的茶叶箱图片纯属断章取

义。由于第三人没有再生产，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延用黄山的生

产资质进行食品再生产和延用地理标志商标属于侵权两观点不



成立。申请人提出要用茗茶标准，但是茗茶、农产品、茶叶在此

类中属于大类，如果按照申请人所说，会误导买家。

经审理查明：

2024 年 11 月 8 日，申请人通过 12345 微信小程序向被申请

人反映第三人无分装资质却延用商品原产地的生产资质，第三人

在黄山境外分装销售散装茶叶使用地理标志商标名称和执行标

准，属于商标侵权；第三人宣传的是黄山XX，申请人购买后发现

标签显示只是普通绿茶，属于假冒产品。同日，“12345 热线”

督办转至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11 月 12 日，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第三人经营

场所现场调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其中载明，现场检查第

三人持有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

现场发现第三人在抖音开设商铺，网店名称为“六安市XX区XX茶

庄”，上传有营业执照、预包装备案，网店销售有标签名称为“黄

山XX”的茶叶；第三人现场提供了供货商生产资质、检验报告、

进货票据等；现场发现第三人从事散装茶叶销售，第三人未能提

供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黄山XX”地理标志产品授权；执法人员责

令网店停止销售散装食品和“黄山XX”茶叶。现场检查时第三人

的经营者潘XX在场。

同日，执法人员对潘XX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其中载明，第三人持有营业执照、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

信息采集表，在六安市XX路XX市场XX楼XX铺主要从事茶叶销售。

第三人在抖音平台开设有名称叫“六安市XX区XX茶庄”的店铺，



销售的有黄山XX茶叶，商品标题也标注了“黄山XX”。第三人销

售的“黄山XX”茶叶是从XX县XX红茶厂购进的，能够提供供货商

的进货票据、生产资质和产品检验报告。第三人没有取得“黄山

XX”地理标志商标持有人的授权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上午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后，潘XX就把网店中的“黄山XX”改成了“XX”，

且第三人目前已停止网络直播销售，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再

销售。

11 月 20 日，“12345 热线”平台回复申请人，其中载明，

接投诉后执法人员前往第三人处进行检查，经营者现场提供了相

关证件，履行了进货查验。第三人销售散装食品未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现第三人已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执法人员要求第三人在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之前不得销售散装食品。针对申请人反映的

宣传销售黄山XX，执法人员已责令第三人改正，鉴于第三人的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据《长三角地区

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皖

市监法〔2023〕1 号）第六条第（三）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遂向本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另查明：1.第三人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取得个体经营户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为食品销售（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第三人网店整改后的页面截图显示，

第三人网店已使用“黄山绿茶XX”、“XX”对外销售。3.2024 年



11 月 25 日，第三人取得六安市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

1.《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及现场检查照片 1 张；

2.第三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案件来源登记表》（六市监案源〔2024〕X 平 110804 号）、

《不予立案审批表》；

4.《12345 热线督办记录单》、12345 热线督办办理详情截

图 1 张、12345 热线督办进度查询截图 1 张；

5.《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及第三人整改后网店页面截

图 2 张。

本机关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2022 第二次修正)

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投诉，

由其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投诉，

由其实际经营地或者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处理。第二十五条规定，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53 号）指出，“12345 热线”

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

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涉



及行政执法案件和投诉举报的，“12345 热线”第一时间转至相

关部门办理，形成高效协同机制。本案中，“12345 热线”仅具

有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等功能，不能代替主管

部门履行投诉举报查处职能，申请人如认为第三人存在违法问题

线索，应依法向有投诉举报查处权限的六安市 XX 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出，但其通过“12345 热线”提出投诉请求，并认为被申

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有关要求

和规定，其不具有提出行政复议的请求权基础。据此，申请人认

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

从“12345 热线”督办办理流程及答复内容看，被申请人在收到

申请人反映的问题后，及时转办至有履职权限的 XX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且“12345 热线”平台答复内容并无不当，并未对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 年 1 月 26 日


